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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城区人民政府
关于城区企业上市扶持奖励措施实施意见
 
    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市金融振兴推进大会精神，加大促进企业上市的工作力度，鼓励、扶持和引导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优做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特制定本奖励措施。凡在城区辖区内依法进行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并开展境内资本市场挂牌上市工程的企业（上市主体）适用本奖励措施。“境内资本市场”包括国内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及区政府认可的其他股权交易市场（如天津股权交易所、山西股权交易中心等场外市场）。
· 在沪深两地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上市的企业，由区财政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企业，由区财政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
    三、在天交所、上海股交所、山西股权交易中心等场外市场挂牌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实现融资成功后，由区财政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励。
    四、通过买壳、借壳方式在国内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成功实现上市，并将上市公司注册地迁至城区的企业，区政府将一次性奖励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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